
申請水土保持或造林設施之合格檢查應繳證件一覽表 

1.申請書 

2.承領公有土地證書影本(如遺失請檢附遺失切結書)。 

3.地籍圖謄本影本。 

4.土地登記謄本影本。 

5.身分證影本(請註明「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」並加

蓋私章)。 

6.有既存設施者，請提供該地上物為 62年 12月 24日前興建之證明資料，下列

文件擇 1檢附即可： 

(1)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。 

(2)建物登記證明。 

(3)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。 

(4)載有該建物資料之土地使用現況調查清冊或卡片之謄本。 

(5)完納稅捐證明。 

(6)繳納自來水或電費證明。 

(7)戶口遷入證明。 

(8)地形圖、航照圖或政府測繪地圖。 


